
從北市議會質詢看台灣公投討論與⾃由主義 

今年四⽉九號，台北市議員苗博雅（以下稱議員）在議會質詢柯⽂哲市⾧

（以下稱市⾧），對於在⼋⽉底核四進⾏商轉的公投案進⾏討論。在質詢過程

中，議員舉出如發⽣核災的危險性、替代⽅案。最終，他再三詢問市⾧對於此

公投案的態度是⽀持、反對、抑或是不知道。市⾧則反擊這是意識形態、迴避

要將後續、其他能源政策納⼊考慮，以及「愚⼈的問題，智者無法回答」（此次

內容依會議錄影、市議會書⾯紀錄）。市⾧此話⼀出在網路上引發⼤批網友筆

戰。有⼈認為⾝為市⾧確實有義務回答，也有的⼈認為議員作秀、不該如此質

詢。筆者書寫本⽂並⾮要探討核四是否應該商轉，⽽希望針對「公民投票」與

此制度的初衷—即⾃由主義作出討論。希望能試著釐清之間關聯與是否該透過

公投⼆元化社會議題。 

 接下來的內容會試著回答為何在⾃由主義的架構下需要公共討論，那公投

有其存在之必要，⼜公投是否會將議題變成⼆元對⽴，抑或是能夠促進討論？

以及回到依此脈絡下在議會中是否應提出此問題。 

 ⾸先，讓我們重新複習⾃由主義的概念。從彌爾的《論⾃由》出發，我們

得到⼈的個體性必須被充分保護。個體性簡單來說就是⼀個⼈的基本權利讓社

會⾜以多元發展，擁有⾃發性、原創性，每個⼈可以依⾃⼰能⼒選擇要從事什

麼⽣產，⽽不會成為⼀⾔堂或⼈民公社。那如何維持每個⼈的個體性與⾃由不

會被國家侵犯、被多數暴⼒呢？再從⼽登的《⾃由主義與民主》我們得知期待

⾃由主義的貴族政治過於困難，因此或許民主憲政制度是⼀個還不錯的⼿段來

使上述個體性、⾃由⾜以達成。 

接下來我們就來討論⾃由主義跟公投有什麼關係嗎？柏林的《兩種⾃由的

概念》提到消極⾃由與積極⾃由。消極⾃由如⼈⽣存權、⾔論⾃由是指⼈必須

要維持某部分的獨⽴⾃主空間，不可被他⼈侵犯。積極⾃由則如參政權、⼯作

權，是⼈在思考「我被誰統治」、「誰可以決定我做什麼」。此書中這兩個⾃由的

概念變成了公投最基礎的理論根基。⾸先⼀項政策很有可能侵害到某些⼈的消

極⾃由，⽐如說蓋核電廠或燃氣廠可能會侵害周邊民眾的⽣存權，但原則上⾃

由社會的法律或政策是「所有⼈」都能同意的（也包含假設性的同意），否則變

成多數暴⼒就無法確保每個⼈的消極⾃由不受侵犯。那要如何確認每個⼈都同

意呢？我們有兩種思路。⼀種是假設性同意，即每個⼈都決定⽤公投結果來決



定政策（公平制度說），那這樣即便開票後我是少數⽅，我也不能再去鬧場、抗

議。或是說公投結果並⾮重點，⽽是透過中間的公聽會、審議式的修正討論，

最終辯論來使各⽅意⾒逐漸匯聚。這兩種⽅式都相當重要，⽽各國也基本上是

並⾏的情況。⽐如說台灣也會先進⾏討論、電視辯論等，最終在進⾏公投。但

其實若在公民素質較⾼的地區後者佔決定性因素，反之則為前者為多。也就是

說⼀個公民素養好、積極公民參與的社會，若⼤家資料差不多、教育思考模式

也差不多（如以國家利益考量）那經過⼀段時間的討論，投票只是⼀個議事流

程。然若民眾相互不採信資料，考慮利益不同、不斷攻擊對⽅⽽⾮討論議題，

那在投票前只會不斷造成社會對⽴、靠最終票數分出勝負。 

從上述可知，在前陣⼦發⽣在議會的爭論中，可以看到議員與市⾧剛好站

在重視⼆元與重視討論的光譜兩端。以筆者觀點看之，我會認為台灣公民教育

的不完整導致我們⾯對公投議題的態度仍像重視⼆元。僅管雙⽅會各⾃做很多

討論，但最終還是沒跨出⾃⼰的同溫層。我認為這也是為何議員會想要在議會

質詢中要求市⾧做出表態背後的社會脈絡。但正也因台灣民眾對於前述知識的

不⾜也無法認同假設性同意⼀說。時常在公投、選舉後仍在抗議不公、政府不

重視公投民意等（如 2018年同性婚公投）。此⼀舉動也破壞了積極⾃由的良善

⽴意，因爲⼈民還是認為「我無法為⾃⼰做主」、「我被誰決定了」的想法。 

寫⽂⾄此，或許會有讀者認為本⽂⽴場⽀持市⾧。但也不然，我認為市⾧

⼝中說的討論也並⾮討論。市⾧舉出的討論是核四⾵險很⾼，但若換成其他能

源電費會漲 0.8元。但這並沒有解釋⾵險⾼是多⾼，是否有降低⾵險的⽅式，

與提出量化後的數據。筆者認為討論應由雙⽅提出各⾃完整的能源政策，⾯對

國防、民⽣、污染各⾯向分析，⽽討論時也盡量不要攻擊對⽅的政策，⽽應該

看到對⽅的數據哪些是可以採信，擴⼤彼此的共識，才能讓討論結果逐漸明

朗。除⾮到最後⼤家握有資訊⼀樣時能出現合理多元時才⽤投票決定。 

綜上所述，我的確認為議員不該在這寶貴的六分鐘中要求市⾧做意識型態

上的表態，市⾧也不該回答此問題，以免模糊了公投需要公民⼀同參與討論的

重要根基。回顧本⽂我們從幾篇⾃由主義的經典出發，來讓讀者能簡單明⽩公

投的意義和⽬的，再來討論是否應⼆元化公投選項，或這就是公投的必然結

果。我們得出討論過程也是重點，⽬的是為了不侵害消極⾃由與擴⼤積極⾃

由。最後，筆者提出對於公投討論的建議。希望台灣的公民意識可以進⼀步強

化，⽽⾮每次讚揚台灣時說⾃由、民主，⽽卻誤解其義、分裂群體。在民主化

的過程中，我們儘管舉步維艱，但最終勢必看到曙光。這也是上完林⽕旺教授



的⾃由主義後，認同公共參與、民主精神的⼀道樂觀。 


